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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监察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表现  

 

201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廖长江议员的提问及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根据上月起实施的雇员自选安排（半自由行），雇员可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强

积金）供款的累算权益转移至合意的受托人所营办的强积金计划。有市民向本人

反映，市场上有众多的强积金计划和基金类别可供选择，使人眼花撩乱，无所适

从，他们担心误选投资表现差劣的强积金计划。然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

（积金局）除了提供各强积金计划的基金开支比率的比较表外，一直没有提供强

积金计划的投资表现的比较资料，反而消费者委员会在今年十月发表了一份强积

金计划收费和回报率的研究报告。此外，亦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希望强积金计划

能提供更多投资选择，以增加回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积金局为甚么一直没有提供强积金计划的投资表现的比较资料；

积金局会否定期发表此类资料，以协助雇员和雇主作出明智的选择；是否知悉积

金局会否设立监察机制，推动受托人改善旗下强积金计划的投资表现，例如要求

投资表现持续差劣的受托人提交报告及对他们作出警告，如多番警告后仍未有作

出改善，则考虑将有关受托人除名；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有市民指出，有不少基金投资公司旗下非强积金计划的基金的投资表

现良好，但该等公司作为受托人管理而收费相若的强积金计划的投资表现却差劲，

是否知悉积金局有否就上述情况作出研究；若没有研究，原因为何；若有研究，

结果为何，若这情况确实存在，积金局有否要求有关的受托人交代原因；及 

 

（三）政府会否考虑改革强积金计划，以增加可供市民选择的投资组合和模式，

例如让市民以供款作置业首期或购买医疗保险之用；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

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为协助强积金计划成员作出适当的投资决定，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

金局）一直广泛宣传就计划成员作出强积金投资决定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产

品的特点（例如：基金选择、风险程度及过往回报表现）、服务、基金收费，以及

个人因素（例如：个人投资目标及承受风险的能力）等。就回报水平，积金局认

为基金过往的投资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可靠指标，公众直接比较不同强积金计划

及基金投资表现资料的时候，必须有此理解。 

 

  自二零零六年起，积金局定期公布各类基金的投资回报资料，并在网站登载

各个强积金基金的便览，概述有关基金在报告发表日之前一年、五年和十年的回

报及收费情况。积金局规定受托人必须以统一的格式，提供这些表现资料，方便

计划成员进行比较。另外，市场亦有提供强积金基金表现的资料。自二零零七年

起，积金局在网站加入超连结，连接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网页，以便计划成员浏览

公会就基金投资表现提供的对比资料。由本月中起，积金局会在其网站直接登载

有关资料。总的而言，政府认为积金局应不断完善强积金制度下的资料披露，过

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 

 

  就强积金受托人的监察，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强积金条例》）的

规定，核准受托人必须确保其投资经理为计划成员的利益行事，及履行监督并妥

为监管投资经理的责任，以确保他们遵从《强积金条例》的法定投资要求。除发

出指引及指示，说明核准受托人应如何履行上述责任外，积金局亦透过实地巡查

及其他监督措施，例如审核核准受托人所呈交的定期报告，进行监察。 

 

（二）我们须明白要合理地将强积金基金与非强积金基金的收费及投资回报作直

接比较，是有相当的难度。具体来说，强积金基金与非强积金基金的收费结构不

尽相同：有别于非强积金基金，强积金基金并不会收取任何认购或赎回费用；而

收取雇主供款、协助追讨拖欠供款等行政工作引致的费用，亦不适用于非强积金

基金。就投资回报而言，必须留意的是，与市面上某些零售投资基金相比，强积

金基金的投资策略须符合《强积金条例》订明的投资规定。由于设立强积金制度

的目的是要协助计划成员为退休生活早作储备，因此强积金基金一般较重长期

回报和风险防范，所以把强积金基金的短期投资表现与非强积金基金的表现直接

比较，并不恰当。尽管如此，积金局曾分析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九月这

一年间的基金投资表现，结果显示强积金基金的表现与非强积金基金相若。这结

果与积金局早前委托机构，检讨强积金股票基金表现所得的结果，大致吻合。根

据该检讨结果，由强积金制度成立至二零零八年年底间，强积金股票基金的投资

表现优于同类型的认可非强积金股票基金，而与相应的指数基金相若。 



 

  就此，政府会与积金局积极跟进改革措施，希望能促使强积金收费在合理时

间内有较大幅度的下调，从而提高计划成员获取的回报。 

 

（三）强积金制度是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旨在协助就业人口为退休生

活早作储蓄。虽然有个别其他地区的退休保障制度容许雇员按一系列不同理由提

取权益，例如支付购置物业的首期付款，但相对于强积金制度，该等制度涵盖更

广泛的社会政策，何况它们是建基于远较强积金为高的供款率，并非香港社会现

时所能接受的。 

 

  积金局早前根据过去多年累积的运作经验和收到的意见，检讨了提取强积金

权益的规定，并在今年较早时候完成公众咨询。大多数回应者均赞成咨询建议，

明确容许计划成员在年满 65 岁后分阶段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的选择，并让证实患

上末期疾病的计划成员可提早提取强积金权益。积金局现正拟备详细的立法建议。 

 

  下一步，政府与积金局会跟进改革强积金制度，包括检讨强积金制度下的基

金选择。我们在为计划成员提供投资选择的同时，要顾及这些选择能否为他们的

退休保障带来实际裨益。我们会在进行这项检讨及考虑其他改革强积金制度的可

行方案时，邀请公众参与表达意见。 

 

 

完 


